
冷凍冷藏設備非供冷氣機使用證明申請書

第一聯：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文者

           分局
      國稅局       稽徵所

服務處

申請日期
文    號

主    旨
下列貨品係裝置於冷凍冷藏設備，非供冷暖氣機之空調使用，請派員實地勘驗，並核發
證明文件。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 司 章：
負責人章：
電    話：

安裝
地點

使用單位名稱：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 工廠登記核准文號：

貨品用途：

項次
進口
國產

貨品中英文名稱 規格 數量
進口報單號碼
或製造號碼

進口地海關或製造廠商

檢附文件：
(1)進貨發票影本1份。
(2)完稅證明或稽徵機關核准提供擔保文件影本1份。
(3)機器型錄包括配件說明影本1份。
(4)安裝位置平面圖及工程合約、冷凍管線設計配置圖1份。
(5)產品製程冷凍機用途說明。
(6)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。



第二聯：稽徵機關存查

財政部                  國稅局(         分局)    函(稿)

受文者
發文日期
文    號

主   旨
本案申請之主機、壓縮機經查證係     %作為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
非供冷暖氣機之空調使用，請查照。

(局       戳)

安裝
地點

使用單位名稱：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 工廠登記核准文號：

貨品用途： 

項次
進口
國產

貨品中英文名稱 規格 數量
進口報單號碼
或製造號碼

進口地海關或製造廠商

說明：
□ 上列貨品確係百分之百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非供空調使用。
□ 上列貨品除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外，亦有兼作空調使用情形，供空調使用所
   占比例為     %。
(1)本案貨品申辦退稅或銷案後，如有未按原申請核准用途使用者，或轉讓而不合於免稅要件者，

由改變用途使用人或轉讓人自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補稅，未經補稅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者，
應依貨物稅條例第32條第4款之規定補稅送罰。

(2)本證明供申請退貨物稅或銷案用，一經塗改即作廢。
(3)貴公司(廠)如對本處分不服，應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6條第 1項規定繕

具訴願書(請至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https ：//www.etax.nat.gov.tw/書表及檔案下載/申請
書表及範例下載/稅務行政/訴願書」下載使用，或就近向本局各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索
取)，並將訴願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(地址：○市○區○路○段○號)向財政部提起訴願。訴願
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（非投遞日）為準。另得依同法
第 57 條規定，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利用財政部網站線上聲明訴願（ https://
www.mof.gov.tw /便民服務/訴願及促參申訴服務/訴願線上申請/線上聲明訴願），並於線上
聲明訴願之次日起算 30日內向財政部（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142巷 1號）補送紙
本訴願書。

稽  徵  機  關  審  核  意  見

承辦員 股長 覆核 單位主管



第三聯：送原課徵之海關或稅捐稽徵機關

財政部                  國稅局(            分局)   函

受文者
發文日期
文    號

主   旨
本案申請之主機、壓縮機經查證係     %作為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
非供冷暖氣機之空調使用，請查照。

(局       戳)

安裝
地點

使用單位名稱：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 工廠登記核准文號：

貨品用途：

項次
進口
國產

貨品中英文名稱 規格 數量
進口報單號碼
或製造號碼

進口地海關或製造廠商

說明：
□ 上列貨品確係百分之百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非供空調使用。
□ 上列貨品除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外，亦有兼作空調使用情形，供空調使用所
   占比例為     %。
(1)本案貨品申辦退稅或銷案後，如有未按原申請核准用途使用者，或轉讓而不合於免稅要件者，

由改變用途使用人或轉讓人自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補稅，未經補稅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者，
應依貨物稅條例第32條第4款之規定補稅送罰。

(2)本證明供申請退貨物稅或銷案用，一經塗改即作廢。
(3)貴公司(廠)如對本處分不服，應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6條第 1項規定繕

具訴願書(請至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https ：//www.etax.nat.gov.tw/書表及檔案下載/申請
書表及範例下載/稅務行政/訴願書」下載使用，或就近向本局各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索
取)，並將訴願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(地址：○市○區○路○段○號)向財政部提起訴願。訴願
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（非投遞日）為準。另得依同法
第 57 條規定，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利用財政部網站線上聲明訴願（ https://
www.mof.gov.tw /便民服務/訴願及促參申訴服務/訴願線上申請/線上聲明訴願），並於線上
聲明訴願之次日起算 30日內向財政部（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142巷 1號）補送紙
本訴願書。



第四聯：送申請人 

財政部                  國稅局(            分局)   函

受文者
發文日期
文    號

主   旨
本案申請之主機、壓縮機經查證係     %作為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
非供冷暖氣機之空調使用，請查照。

(局       戳)

安裝
地點

使用單位名稱：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 工廠登記核准文號：

貨品用途：

項次
進口
國產

貨品中英文名稱 規格 數量
進口報單號碼
或製造號碼

進口地海關或製造廠商

說明：
□ 上列貨品確係百分之百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，非供空調使用。
□ 上列貨品除裝置冷凍冷藏設備或供生產機械冷卻用外，亦有兼作空調使用情形，供空調使用所
   占比例為     %。
(1)本案貨品申辦退稅或銷案後，如有未按原申請核准用途使用者，或轉讓而不合於免稅要件者，

由改變用途使用人或轉讓人自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補稅，未經補稅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者，
應依貨物稅條例第32條第4款之規定補稅送罰。

(2)本證明供申請退貨物稅或銷案用，一經塗改即作廢。
(3)貴公司(廠)如對本處分不服，應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6條第 1項規定繕

具訴願書(請至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https ：//www.etax.nat.gov.tw/書表及檔案下載/申請
書表及範例下載/稅務行政/訴願書」下載使用，或就近向本局各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索
取)，並將訴願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(地址：○市○區○路○段○號)向財政部提起訴願。訴願
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（非投遞日）為準。另得依同法
第 57 條規定，於本函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利用財政部網站線上聲明訴願（ https://
www.mof.gov.tw /便民服務/訴願及促參申訴服務/訴願線上申請/線上聲明訴願），並於線上
聲明訴願之次日起算 30日內向財政部（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142巷 1號）補送紙
本訴願書。


